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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15 年 5月 13日，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兄弟科技”）收到浙

江监管局《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浙证监上市字[2015]55号），根据该函的要求，公司已于

2015 年 5月 19日向浙江证监局作出了《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回复》，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公告

如下： 

 

问题一：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9 日向嘉兴市中级人员法院申请执行《嘉兴仲裁委员会裁

决书》(嘉仲字[2013]第 078 号)，并对剩余未收回的股权转让预付款 49,553,856.57 元参照

1 年以内、按 5%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请说明该仲裁执行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以及上述款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账龄的合理性。 

回复： 

1、该仲裁事项的主要过程及最新进展情况 

2013年4月15日，公司向嘉兴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2014年1月13日，公司收到嘉兴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3）嘉仲字第078号《嘉兴仲裁委

员会裁决书》，裁定朱贵法等11人共同返还8,165.48万元股权转让款及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

等。 

2014年6月9日，公司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 

2015年2月13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4）浙嘉执民字第52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划拨被执行人存款3,210.09万元（含该监管账户所产生的相应利息）。 

公司已于2015年2月27日收到3,210.09万元款项，剩余股权转让预付款4,955.39 万元及

利息损失等款项尚未收回，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尚在执行中。 

2、上述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账龄的合理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于 2014年 6月 9日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嘉兴仲裁委员会（2013）嘉

仲字第 078号《嘉兴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同时考虑到尚有部分股权转让款未得到及时的执行，

因此，公司以该申请执行日期为时间点，对剩余尚未收回的股权转让预付款 49,553,856.57

元参照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2014年度按 5%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2,477,692.83 元。 

 

问题二：公司 2014 年 11 月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拟投资项目之一为“年产

13,000 吨维生素 B3（烟酰胺、烟酸）、20,000 吨 3-氰基吡啶”。根据公司年报披露，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 2,560 万元投资的“年产 5,000吨维生素 B3”项目由于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等

因素，未能达到预期收益。请说明在原有投资项目未达预期效益的前提下，扩张投资建设的

原因及其合理性。 

回复： 

维生素 B3 广泛应用于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医药及化妆品行业。作为公司维生素

产业战略发展的重点产品之一，公司已建有年产 5,000 吨维生素 B3 项目，且目前产能释放已

达到设计目标，凭借公司完善的全球营销网络及丰富的客户资源，产品已成功进入国内外主

要市场，但仍存在着生产链不完整、产能较小、烟酰胺与烟酸结构配比不合理等问题。通过

实施“年产 13,000 吨维生素 B3（烟酰胺、烟酸）、20,000 吨 3-氰基吡啶”项目，公司将在确保

维生素 B3 原材料 3-氰基吡啶供应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维生素 B3 生产链，降低生产成本，提升

产品竞争力；扩大产品规模的同时优化维生素 B3 中烟酰胺与烟酸产品结构，提升满足客户

需求的能力。同时，本次公司“13,000 吨维生素 B3 项目”的设备配置、车间及配套厂房均按照

GMP 标准进行设计规划，将进一步拓展公司维生素 B3 在食品、医药及化妆品等高端领域的

市场，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维生素 B3 项目的盈利能力。  

该项目总投资 42,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 1.5 年，全部达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66,017.09 万元（含税 77,240 万元），年均净利润 5,068.72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 22.39%，投

资回收期（含建设期）6.9 年，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并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综上，公司认为，此次新建“年产 13,000 吨维生素 B3（烟酰胺、烟酸）、20,000 吨 3-

氰基吡啶”是合理且必要的。 

 



问题三：根据年报披露，公司预付内蒙古黄河铬盐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1,946,349.5 元账

龄超过 1 年未及时结算，原因为货物未到。请详细说明该笔款项性质、是否存在货物无法收

到或者货款无法收回的可能，以及是否存在诉讼风险。 

回复： 

该笔款项为公司主要原材料“红矾钠”的预付款。内蒙古黄河铬盐股份有限公司因技术

改造等原因现已停产，公司预计将于 2015年三季度收到该批货物，如到期仍无法收到货物，

公司将收回该笔货款。目前不存在诉讼风险。 

 

问题四：根据年报披露，公司 2014 年度财务费用大幅减少，较上年同比下降 106.18%，

变动原因主要系公司归还借款，导致借款利息支出减少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同比增加 106.45%，原因为上期归还了相应借款所致。请结合借款具体情况进一步明晰财务

费用大幅减少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的原因。 

回复： 

最近三年，公司财务费用的构成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利息支出 847.05  2,547.87 7,319.21 

利息收入 -1,023.45  -936.10 -341.63 

手续费 106.48  115.25 222.05 

汇兑损益 -59.53  366.92 80.47 

合计 -129.45  2,093.94 7,280.10 

2012 年，公司为收购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华化工”）72%股权

进行的债务融资产生较高的财务费用。在收购终止后，随着收购款的逐步收回，公司逐步偿

还了相应的借款，财务费用逐年回落；2014 年度公司财务费用已为收益。 

由于公司已于 2013 年度还清了因收购中华化工而形成的借款，导致 2014 年度财务费用

降低；2014 年四季度, 为准备江西新建项目的投资，公司相应增加了银行贷款，但 2014 年

全年利息支出相对 2012年、2013年较小。综上，公司 2014年度财务费用大幅减少符合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 

2013 年、2014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明细如下：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4 年度（元） 2013 年度（元）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34,643,739.63 622,953,922.4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3,122,666.6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4,643,739.63 726,076,589.1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62,449,466.98 1,017,997,448.1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239,268.45 10,564,726.38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89,864.86 677,374,486.6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1,478,600.29 1,705,936,661.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165,139.34 -979,860,072.07 

2013年，公司因归还 2012年度收购中华化工而形成的借款，使得 2013年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大； 

2014年四季度，公司为准备江西新建项目的投资，相应增加了银行借款，同时筹资活动

现金流出较小，导致 2014年度筹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大； 

以上原因导致了公司 2014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3年度大幅上升。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20日 




